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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怎麼樣寫一本人人都看得懂的民法入門書呢？用畫的？說

個故事？還是……寫成劇本呢？ㄟˊ！劇本？應該是個不錯的點

子喔。民法，說穿了，就是套「遊戲規則」嘛，用以規範你我每

天的生活大小事，大至買下人生的第一棟房、找到人生伴侶共組

家庭，小至每天到早餐店、超市買些吃的、用的，這些大大小小

的事兒該遵守哪些規範？又會發生什麼樣的法律效果？這就是民

法。既然民法和每天的日常生活如此相關，那麼，把整套民法寫

成連續劇（如果能有俊男美女擔任主角，並且附上照片，成了偶

像劇，那就更棒了），應該是最平易近人、深入淺出的民法入門

書的寫法了。 

果然！本書自問世以來，得到許許多多讀者熱情的迴響，讓

筆者真的好開心，找到知音了！當然，各位的肯定讓我更不敢偷

懶，時時刻刻注意立法動態及最新的考情資訊，希望能及時地透

過改版，將這些資訊傳遞給各位。 

又到了改版的時候。趕緊來說明一下這次改版的內容。 

改版重點一：增補修法及新增法案。自從大法官會議於106年

作成第748號解釋，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性法，並要求立法院必須於

兩年內完成修法或制定新法以規範之，由是引發的效應，豈止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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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軒然大波」四個字可以形容！終於，立法院在108年5月22日制

定公布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施行法」。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

的法案，您當然不能不知道囉！詳細的內容，均已收錄於【第4
講】，相信您在讀完本書後，最新的修法動態，盡收眼底。 

改版重點二：【考情觀測站】的更新。雖然參加國家考試，

可能還未成為您的近期目標，可一旦進入法律人的世界，好

像……很容易就會踏上這條「不歸路」！國家考試很難嗎？嗯～

難說，這得看您懂不懂得讀書方法而定。有道是「師父帶入門，

造化看個人」。如果您現在正捧著這本小書，那筆者可以很自信

的告訴您：至少，您踏出了正確的第一步。這不但是一本民法入

門書，而且是一本「好的」入門書。除了傳達正確的民法知識

外，還有許多國家考試全真考題的解說。相信您在看完這本小書

之後，面對未來的規劃，會胸有成竹、信心滿滿。 

時時傳達正確的知識、反應讀者的需求，讓這本小書帶領您

加入法律人的行列，是筆者一直努力不懈的方向。您的不吝指

正，更能幫助筆者將本書推向完美的極致，不懈怠地往「一本好

書」的方向邁進！期待得到您的批評與指教，謝謝！ 

  

李淑明 
2019年9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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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多年前，當筆者初入社會，開始實習律師的生涯，我的指導律

師曾經告訴我這麼一句話：如果妳能夠把深奧的法律規定轉換成淺

顯易懂的語言，讓客戶輕鬆的了解，妳就成功了一半！儘管後來筆

者沒有繼續在實務界奮鬥，轉而執教，但這句話一直是筆者在教學

方法，尤其是撰寫教科書時，努力不懈的方向。 

  當民法早已成為現代公民不可不知的必備常識時，該怎麼樣鋪

陳一本深入淺出的民法入門書，人人都可以輕鬆上手？是筆者撰寫

本書的最高指導方針。說實在的，不單單是對於法律門外漢而言，

民法一千多個條文、艱澀的文字像是「有字天書」般的繞口難懂，

即使是法律系學生，也常為了無法想像那些抽象的法律概念究竟所

指為何而傷透腦筋。儘管坊間民法概要的教科書，已如汗牛充棟般

的豐富，但大多數教科書的撰寫及編排方式，仍是執著於依照法條

章節的編排順序；而這樣的編寫方式，將使得法律初學者一開始所

得到的概念，較為片段與零散，而有「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」的迷

茫感。縱使對於許多法律名詞的意義及概念，已有相當的認識，但

就是不知道該如何運用！遇到一則法律問題時，還是不知道該從何

思考！因此，當筆者接到元照出版公司關於撰寫民法入門書的邀約

時，心裏許多革命性的想法，一股腦兒地全湧了上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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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首先，本書體例上的編排，固然仍按照民法五編的順序，分別

是：總則、債、物權、親屬、繼承，但於每一編的內容裏，筆

者係按照思考與解析一則民法問題時應有的思考步驟與順序來

撰寫，不再墨守法條順序，如此更能幫助讀者融會貫通，了解

問題的來龍去脈。 

二、在解說觀念與專有名詞意義的同時，輔以實例題的說明，早已

成為近年來民法教學的主流趨勢，它的好處是：死板而毫無生

趣的法條文字，頓時轉化成活潑生動的生活事實，更能加深讀

者的印象，同時知所運用。筆者當然不能忽略此一趨勢，本書

裏隨處可見筆者費心設計的案例。尤有進者，為了讓這些案例

不再看起來像是專為教學而設計，卻不太可能發生在真實世界

裏的「樣板例題」，筆者設計了兩位主角：王大明與陳小美，

他們就像是住在隔壁的年輕夫妻，以他們的故事為主軸，貫穿

全書；讀者由這些像是連續劇般精彩的故事裏，更可以深刻體

會民法各個章節的規範，將會在什麼樣的情境下，又於人生的

哪一個階段，影響你我的生活。 

三、民法，可說是所有法律學科的基石；不單單是從民法帶出的基

本觀念，還包括民法的學習方式，都將成為您日後在法律專業

領域裏更上層樓的根基。而民法的學習講究「體系」，簡單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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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就是邏輯思維的訓練，同時也是筆者之前所提及的思考步

驟。為此，筆者以【體系圖表】作為每一章節的開端，您可以

輕鬆的從【體系圖表】裏看出這個章節將要討論的所有議題，

尤其是各個法律概念彼此之間的關聯性。可別小看這個看似簡

易的【體系圖表】，筆者從大學一年級開始，就在恩師王澤鑑

老師的啟發下，時時不忘將法律概念與問題串聯成體系表，多

年之後，獲益匪淺；現在也將這個寶貴的學習心得，與您共

享。  

四、筆者另外還設計了許多小單元，作為輔助工具，像是【民法小

視窗】用以講解、闡釋專門法律術語；【Recap─回顧與整理】

則是綜合比較類似法律觀念，以避免混淆。還有，不管投入公

職考試是否已經在您的人生規劃裏，筆者將近年來國家考試的

題目，擇其優者整理在【考情觀測站】，讓您了解考試資訊，

並及早準備。 

  希望本書的內容，能讓您對法律有個好的印象：原來，法律既

不枯燥、更不無聊，而且如此實用！那麼，筆者就真的「成功了一

半」！ 

 

李淑明 
2013年6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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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總則編 

為什麼法律人的第一課， 

總是從民法開始？ 

第一回 權利主體 

第二回 法律行為 

第三回 期日期間與消滅時效 

 

第 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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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第 1 講  總則編 

 
 
不論您是不是法律人、也不管您的專業為何，從每天日常生活瑣事

到人生重要大事的決定，都和民法脫離不了關係。【序幕】裏這則看似

平凡無奇又寫實的故事，每一環節都有民法學上的重要問題，像是：王

大明和陳小美想要結婚共組家庭，須符合哪些要件？陳小美肚裏的胎

兒，民法是否賦予他一定的權利？王、陳二人想要購買「預售屋」，這

當中又有哪些事項與法律問題，應多加留心，以免吃虧上當？  
坊間的民法書籍，不勝枚舉；但厚厚實實又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加上

繞口的專業術語，讓有心了解民法的初學者，興高采烈的拿起來、垂頭

喪氣的放回去…… 
所以囉，筆者想了很久，該如何將這套有趣的法律，以毫不費力的

筆法，介紹給您。本書由兩位主角：王大明和陳小美擔綱演出，他們倆

就像住在隔壁的年輕夫妻，以他們的故事為主軸，告訴您民法是如何架

構出五大章節：總則編、債編、物權編、親屬編、繼承編；又如何舖陳

出1,200多個條文。在每一章節的開端，您都會看到一個簡單的故事（案

例），筆者即以這則故事為主軸，說明該章節的重要法律概念與運用方

式。 
 
 

 
 

序 幕

  話說～王大明和陳小美，從小青梅竹馬，到了適婚

年齡，兩人決定互訂終身，結為良理。婚後不久，陳小

美即不負眾望地懷著一名健康的男嬰。王大明和陳小美

的工作亦稱順利，手邊有些積蓄，看中了台北市菁英學

區的預售案，準備買下人生第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。他

們的人生，從此拉開幸福的序幕，也同時展開一連串的

法律生活問題～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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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權利主體 第 1 回

權利能力

第一回 權利主體 

 
 
民法乃是規範「人」與「人」間之法律關係的基本準則。而所謂

「人」，民法學上稱之為「權利主體」；唯有「權利主體」，方可享受

權利、負擔義務。所以，「權利主體」乃是整部民法的靈魂人物！ 

第一課 先從「權利能力」談起 

 
 
              ┌原則─民§6─出生 
          ┌始期 ┤ 
          │   └例外─民§7─胎兒，未出生前即可開始享有 
          │ 
┌自然人─權利能力 ┤            權利能力 
│         │ 
│         │   ┌原則─民§6─死亡 
│         └終期 ┤ 
│             └例外─民§8─以死亡宣告判決內所確定死亡 
│ 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時，推定其為死亡 
│ 
│         ┌始期─民§30─設立登記 
│        ┌┤ 
└法人─權利能力 ┤└終期─解散登記 
         │ 
         └範圍─民§26─除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外，於法令 
 
                限制範圍內，享受權利、負擔義務 

 

 
 

第 1 幕

  王大明和陳小美，從小青梅竹馬。王大明18歲那年

考上大學，隻身北上念書；陳小美才16歲，高二的年

紀，努力的準備轉學考，準備和王大明一起北上求學。

兩人的父母極力反對，王大明和陳小美決定私訂終身，

自行到法院公證結婚。試問：王、陳二人均未滿20歲，

可否未經父母（法定代理人）同意而結婚？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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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力 

那～誰可以成為「權利主體」呢？在詳論「權利主體」之前，先得

弄懂一個基本概念「權利能力」，其意義與作用是：成為權利主體應具

備之條件與資格；說的白話一點，只要具備了「權利能力」，即具備了

成為「權利主體」的條件、資格，而可成為民法所承認的權利主體。 
民法所承認之「權利主體」包括「自然人」與「法人」兩種態樣。

依民法第6條規定：「人之權利能力，始於出生，終於死亡。」本條所稱

之「人」，僅指自然人而言。依此，凡是已經出生、尚未死亡的自然

人，即具有「權利能力」而得成為民法所承認之「權利主體」，得以享

受權利、負擔義務。 

 

  民法經常使用「能力」二字，它的意義其實就是一種「條件」

或「資格」。所謂「權利能力」，意義是成為權利主體應具備的條

件與資格；第二課所介紹的「行為能力」，則是指稱～權利主體應

具備哪些條件與資格，才能獨立完成有效的法律行為。 

自然人之權利能力──出生 

 
 
 

 
 

第 2 幕

  王大明和陳小美結婚後，小美很快地不負眾望懷有

男胎，兩人興奮的期待孩子出生。但在陳小美懷孕八個

月時駕車外出，遭一名酒駕男子丙撞傷。陳小美因而早

產，男嬰出生數小時後，不幸死亡。試問：陳小美可否

以男嬰的法定代理人身分，向肇事者丙請求侵權行為損

害賠償？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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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人應具備什麼樣的條件與資格，才能享有「權利能力」，進而

成為「權利主體」呢？民法第6條是以時間點來界定自然人之權利能力，

亦即凡是已經出生之自然人，即可開始享有權利能力。如何認定「出

生」的問題，並不如你我所想像的單純，因為在生產過程中充滿了危險

與不確定性，胎兒究竟應自母體分娩至何種程度，才可認為已經「出

生」？目前多數見解是採「獨立呼吸說」，亦即胎兒自母體產出、與母

體分離後，具有獨立呼吸的能力，始符合民法第6條所定「出生」之要

件。 
何以如何認定「出生」的問題如此重要呢？正如【第2幕】的案例，

陳小美所產下的男嬰只存活了數小時即不幸死亡，但因這名男嬰已經從

母體產出，與母體分離，並具有獨立呼吸能力，哪怕僅有短短幾分鐘或

數小時的時間，都不影響該名男嬰已經符合「出生」的要件而具備「權

利能力」，進而成為民法的權利主體（自然人）。所以，這名男嬰因丙

酒駕而受有傷害，最後不幸死亡，丙應對該男嬰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

任（民§192、§194），並由男嬰的法定代理人──父母，代理男嬰向

丙請求賠償之。 
 

 
 
承前說明，嬰孩必須等到自母體分離、且具有獨立呼吸的能力，始

可該當「出生」之要件而具備權利能力，那麼在母親腹中的胎兒，因為

尚未出生，不符合「出生」之要件，不具有權利能力，非民法所承認之

權利主體。如此一來，陳小美的胎兒在尚未出生之前，並非「自然人」

 
 

第 3 幕

  假設於【第2幕】中，陳小美遭酒駕的丙撞傷，並未

因而早產，不過經醫生診斷結果，胎兒已經受有傷害，

陳小美因而住院治療支出醫療費用20萬元。試問：陳小

美在胎兒出生前，可否向肇事者丙請求醫療費用之損害

賠償？還是必須等到胎兒順利產出後，始得為之？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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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為vs.推定

（權利主體），不能享有民法上之權利，肇事者丙亦無須為其酒駕肇

事，使胎兒受有傷害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，這實在說不過去！ 
於是，民法第7條設有特別規定：「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，關於

其個人利益之保護，視為既已出生。」本條規定實相當於民法第6條關於

「出生」的補充規定，亦即縱使胎兒尚未出生，但為了保護其權利，例

外地將之「視為」既已出生，使胎兒提早開始享有權利能力。於是，在

【第3幕】裏，雖然胎兒還沒有出生，但陳小美已得以胎兒之法定代理人

身分，向侵權行為人丙請求損害賠償。 

 

  在民法規定中，常可見到「視為」二字，其意義是：雖然其本

質上並非如此，但法律規定將它等同視之，並且不容任何人以任何

理由否認或舉證推翻。以民法第7條為例，「胎兒」本質上並非自

然人，應無疑問；但為了適度保護其權利，民法有條件地將胎兒

「視為」已經出生的自然人，使胎兒能如同自然人般享受權利；既

然是「視為」，即不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加以推翻之。 
  與此不同的是「推定」，以民法第9條第1項為例：「受死亡宣

告者，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，推定其為死亡。」在利害關係人

均無法證明受死亡宣告者真正死亡的時點，法律必須就此加以規

範，以確定法律關係（例如：依此決定開始繼承的時點）。然而此

乃權宜之計，如果利害關係人可以確定並證明真正死亡的時點與判

決內所確定者不同，自可舉證推翻，以定出正確的死亡時間。 

自然人之權利能力──死亡 

如何判定一個自然人的「死亡」？這恐怕比「出生」還要不易認

定，因為隨著醫藥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，以外力輔佐而維持一個人的生

命跡象，早已非不可能，因而在民法學說上，傳統見解所採的「心臟跳

動停止說」，亦即以自然人心臟跳動停止為死亡之時的看法，受到越來越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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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的挑戰。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即改以「腦死說」，亦即以腦波的停

止為死亡之時：「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，必須在器官捐贈

者經其主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。（Ⅰ）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，

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。（Ⅱ）」 
 

 
 
民法第6條規定以「死亡」為權利能力的終期，亦即一旦自然人死

亡，即喪失權利能力而不再得為民法所承認的權利主體。惟若僅以此為

標準，實有不足之處。以【第4幕】為例，王大明的父母旅遊途中發生事

故，生死不明，無法判定死亡與否。若因而繼續承認王大明的父母仍存

活，實有不妥之處，因為王父遺留的財產，究該如何處理？即會形成懸

而不決的僵局。是以，民法以第8～11條關於「失蹤」及「死亡宣告」規

定，補足民法第6條之不足。 
依民法第8、9條規定，符合以下要件者，即得向法院聲請為死亡宣

告： 
 

            ┌一般人─自失蹤之時起，滿7年 
            │ 
┌自然人須失蹤達法定期間┼失蹤人為80歲以上者，則須失蹤滿3年 
│           │ 
│           └若遭遇特別災難者，失蹤期間則為自災難終了 
│ 
│            後滿1年 
│ 
└須由利害關係人（如：配偶、父母等）或檢察官向法院提出死亡宣告之聲請 
 

 

4 
 

第 4 幕

  王大明和陳小美結婚後不久，王大明的父母即結伴

出國旅行，不幸發生山難，生死不明。王大明的父親留

有大筆財產，王大明又無其他兄弟姊妹，這些財產該如

何處理？王大明是否可以辦理繼承登記？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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